
近日 ， 消费者王女士在
某汽车平台网站上预订了一
款价值10.68万元的轿车 。 该
车由通州区宋庄镇一家4S店
销售， 提车后才开3天， 车辆
仪表盘上就出现发动机故障
灯亮起的情况 ， 这让王女士
无法接受 。 于是 ， 王女士来
到4S店进行交涉 ， 并质疑车
辆为故障车 ， 但4S店并不认
可 ， 声称只是线路故障 ， 只
同意为王女士进行维修 。 无
奈之下 ， 王女士向北京市通
州区消协寻求帮助。

接到投诉后 ， 通州区消
协 对 车 辆 的 出 厂 合 格 证 、
“三包” 凭证等材料和文件进
行一一核查 ， 并对买卖双方
进行调解 。 最终双方达成一
致 ， 4S店同意为王女士维修
车辆的同时 ， 额外赠送她一
台行车记录仪和全车贴膜 ，
并承诺严格遵守 “三包 ” 及
相关法律法规 ， 维护好消费
者的合法权益。

法律评析：
根据 《消费者权益保护

法 》第二十四条 “经营者提供
的商品或者服务不符合质量
要求的，消费者可以依照国家
规定 、当事人约定退货 ，或者
要求经营者履行更换、修理等
义务。没有国家规定和当事人
约定的，消费者可以自收到商
品之日起七日内退货；七日后
符合法定解除合同条件的，消
费者可以及时退货，不符合法
定解除合同条件的，可以要求
经营者履行更换 、 修理等义
务。 依照前款规定进行退货、
更换 、修理的 ，经营者应当承
担运输等必要费用。”

本案中 ， 消费者购买的
新车就出现了发动机故障灯
亮起的情况 ， 商家有义务承
担有关瑕疵举证责任的同时，
必须承担修理的义务 ， 并对
消费者往返路程等费用进行
一定的补偿。

维权提示：
通州区消协提醒消费者

在购车时注意以下三点：
一是选好经销商 。 购车

应选择品牌 、 技术成熟 ， 售
后服务网点多 、 信誉好 、 规
模大的销售企业 。 同时 ， 做
好提车检查 ， 提车前要仔细
检查车况、 重要部件的性能、
配件和内饰装潢等配置是否
与说明书和宣传材料相符 ，
若存在问题应及时提出。

二是依法维护权益 。 如
果新车出现故障灯亮起情况，
在保修期限之内 。 第一时间
将车辆开到4S店里 ， 由4S店
进行检测， 给出判断并维修。
消费者要充分了解 “三包 ”
规定 。 所谓汽车三包是指汽
车生产者 、 销售者和维修者
在质量担保期内 ， 因汽车产
品质量问题 ， 对汽车产品的
维修、 更换和退货责任。

三是要保管好发票和说
明书等相关材料 。 按照说明
书规定的时间或里程范围到
特约维修站进行保养 ， 并要
求维修站在车辆保修卡上做
好详细记录。 如果发现自身
权 益 受 到 侵 害 及 时 向 消 费
者协会或市场监管部门进行
维权。 本报记者 博雅

【维权】11专题

工作中突发疾病，先回家还是去医院？

因病请假被辞退 员工应如何维权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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购买新车出故障
消协调解帮维权

简要案情：

赵女士因颈椎病向公司提出
请假申请 ， 并提交了医院出具
的休假治疗诊断证明 。 在赵女
士休病假期间 ， 公司发生人事
变动 ， 部门领导以赵女士休假
长达两周 ， 且未经领导批准为
由要辞退她 ， 还通过邮件的形
式向赵女士发了解除劳动合同
通知书 。 赵女士称自己已经跟
公司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
同 ， 也是老员工了 ， 现在因病
被辞退 ， 感觉非常委屈 ， 于是
来到马池口法律援助工作站咨
询应该如何维权。

法律解释：

法律援助工作站工作人员
认真听了赵女士的叙述 ， 查看
了赵女士提供的劳动合同和其
他证明材料后进行解答 。 根据
《劳动合同法 》 第四十二条规
定 ， 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
伤 ， 在规定的医疗期内用人单
位不得解除劳动合同 。 现在公
司要解除劳动合同 ， 赵女士可
以提出经济补偿 。 根据 《劳动
合同法 》 第四十七条的规定 ，
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
作的年限 ， 每满一年支付一个
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 。

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 ， 按一
年计算 ； 不满六个月的 ， 向劳
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
偿。 同时， 按照 《劳动合同法》
第四十条的规定 ， 劳动者患病
或者非因工负伤 ， 在规定的医
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 ， 也
不能从事由用人单位另行安排
的工作的 ； 用人单位提前三十
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
或者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
资后 ， 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。 赵
女士的公司未提前三十日书面
通知 ， 解除劳动合同的方式不
合法 。 根据 《劳动合同法 》 第
八十七条规定 ： 用人单位违反

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
同的 ， 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七
条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
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 。 所以 ，
赵女士可以按工作年限申请经
济补偿金的二倍 ， 还可以要求
公司额外支付一个月工资。

邰邰怡怡明明 插插图图

“人的病， 不知道什么时候
会来 。 有时候 ， 即使发病了也
不知道病情是否严重 。” 近日 ，
在一家电梯安装公司上班的小
李向本报反映说 ， 他的同事老
商因突发心脏病去世 ， 但因没
有直接去医院而是先回到家中，
后来又在家中病逝 ， 所以 ， 尽
管老商是在发病后48小时内死
亡， 也没能享受到工伤待遇。

“《工伤保险条例 》 第15条
第1款第 (1) 项规定得很明白 ，
那就是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
岗位上突发疾病死亡 ， 或者在
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 ，
应当视同工伤。” 小李说， 他和
同事们认为 ， 按照上述规定 ，
像老商这种情况应当属于工伤。

小李说 ， 老商的发病过程
是这样的： 他在当天下午4点感
到身体不适 ， 请假回家后吃了
点药就上床休息了 。 第二天凌
晨2点， 老商家属发现情况不妙
赶紧送医 ， 医生说已经死亡两
三个小时。

“老商患有慢性心脏病五六
年了 。 平日里 ， 他感到不适自
己吃点药就缓过来了 ， 没想到
这次这么严重 。 要是早知道这
么严重 ， 就直接去医院了 ， 不
会这样耽误事。” 小李说， 人社
局以老商先回家再去医院为由
不受理老商的工伤认定申请 ，
给 职 工 造 成 的 影 响 很 大 ， 大
家 都 想 知 道 人 社 局 这 样 做 的
法 律 依 据 是 什 么 ？ 不 然 ， 实
在不知道再遇到类似情况时怎
么办？

法理分析
就小李反映的问题 ， 接受

本报记者采访的北京市中迈律
师事务所陈君玉律师说 ， 老商
这种情况比较普遍 ， 即当事人
一般都是在发病时感觉病情不
那么危重， 所以才先回家休息，
当病情恶化或不见好转时再送
往医院诊治 。 可是 ， 职工在工
作岗位 、 工作时间突发疾病时
是直接去医院诊治 ， 还是先回
家再去医院 ， 其法律后果是有
很大区别的：

具体来说 ， 职工在岗位上
突然发病 、 不能坚持工作 ， 如
果直接送往医院进行抢救，， 经
抢救无效死亡或在48小时内经
抢救无效死亡 ， 按照法律规定

可以视同工伤 ， 并享受相应的
工伤待遇。 反之， 如果先回家，
之后再送往医院 ， 经抢救无效
死亡 ， 就不能视同工伤 ， 且不
能享受工伤待遇。

“这样做的法律依据， 依然
是 《工伤保险条例》 第15条第1
款第 (1) 项规定 。” 陈律师说 ，
该法律条款主要是针对在工作
时间 、 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 ，
不能坚持工作 ， 需要紧急到医
院进行抢救的情况而设定的 。
如果生病职工是在回家之后再
到医院救治或突发疾病死亡的，
就不属于这一条规定的适用范
围了。

“国家设置工伤保险的目
的 ， 在于保障因事故伤害或职
业病的职工获得救治 、 补偿 ，
同时也为了分散用人单位的风
险 。 而将工作岗位和工作时间
突发疾病经48小时抢救无效死
亡视同工亡 ， 实际上是对工伤
保障范围的拓展与突破。 因此，
该法律条款的适用是从严要求
的。” 陈律师说， 人社局不受理
老商的工伤认定申请 ， 以及不
给予其工亡待遇 ， 也是基于这
样的法理基础作出的决定。

本案的处理结果表明 ， 如
果职工在上班时感到身体不舒
服 ， 最稳妥的做法是不要先回
家再去医院 。 因为 ， 回家后再
去医院， 就可能不是工伤了。

指导案例
陈律师说 ， 我国不是判例

法国家 ， 但最高人民法院发布
的指导案例在实践中具有很强
的指导作用 。 本案中 ， 人社局
对老商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的
处理 ， 完全符合最高人民法院
（2017） 最高法行申3687号行政
裁定的精神 。 该案件的审理过
程是：

代某之夫张某系某单位汽
车司机。 2014年4月27日， 张某
在单位值班时身体不适 ， 于18
点30分左右向办公室主任请假，
到家后吃了止疼药感觉好些就
上床休息 ， 代某做好晚饭后因
张某已经睡着就没有叫醒他吃
饭和去医院检查。 次日早晨6点
左右 ， 代某做完早饭后发觉张
某没反应， 赶紧拨打急救电话。
6点40分左右， 医护人员检查后
告知张某已经死亡。

2014年5月29日， 代某就张
某死亡一事向省人社厅提起工
伤认定申请 。 省人社厅作出不
予认定工伤决定书 。 代某不服
申请行政复议。 省政府复议后，
维持了省人社厅决定。

代某因不服省人社厅决定，
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一审法院认为 ， 张某是在
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身体不适，
并未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
发疾病死亡 ， 也未在工作时间
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被送医疗
机构经 48小时抢救无效死亡 。
张某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身
体不适请假回家休息 ， 后被发
现死亡 ， 虽然其从身体不适请
假回到家中休息至其被发现死
亡在48小时之内 ， 但并不符合
《工伤保险条例 》 第15条第 (1)
项规定的情形之一 ， 故判决维
持省人社厅的决定。

代某不服 ， 向二审法院提
起上诉。

二审法院认为 ， 《工伤保
险条例》 第15条第1款第 (1) 项
规定 ， 主要是针对职工在工作
时间工作岗位上 ， 突发疾病死
亡 ， 或者是突发疾病 、 病情危
重 、 不能坚持工作 ， 需要紧急
到医院进行抢救的情况而设定
的 ， 其中发病 、 抢救 、 死亡为
一连续完整的不间断的过程 ，
发病与抢救 、 抢救与死亡之间
有紧密的先后顺序和逻辑联系。

本案中 ， 张某在工作时间
和工作岗位上感觉身体不适 ，

请假后回家休息 ， 次日早晨被
发现死亡 。 该种情形不属于在
工作时间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
死亡 ， 也不属于在工作时间工
作岗位上突发疾病直接送医经
抢救无效死亡 。 遂判决驳回上
诉， 维持一审判决。

代某申请再审称 ： 一 、 二
审判决认定主要事实不清 。 张
某的突发疾病发生在工作时间
和工作岗位 ， 其病情恶化导致
死亡与其2014年4月27日在工作
期间 、 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存
在连续性和因果关系 。 省人社
厅拒绝认定工伤是基于申请人
提供的书面材料 ， 对于张某的
具体工作状况 、 段长司机工作
的特殊性、 事发当时是否加班，
在单位身体不适的具体表现情
况等没有进行调查核实 ， 该做
法不能全面客观反映事实。

最高人民法院认为 ， 《工
伤保险条例 》 第 15条第 1款第
(1) 项规定， 职工在工作时间和
工作岗位 ， 突发疾病死亡或者
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
的 ， 视同工伤 。 上述条款主要
是针对在工作时间 、 工作岗位
上突发疾病 ， 不能坚持工作 ，
需要紧急到医院进行抢救的情
况而设定的 。 如果是在回家之
后再到医院救治或突发疾病死
亡的 ， 就不属于这一条规定的
适用范围 。 本案中 ， 张某的不
幸虽值得同情 ， 但并不属于法
律规定的视同工伤情形 ， 遂裁
定驳回再审申请。

昌平区司法局

律师： 先回家再去医院不能认定工伤
□本报记者 赵新政


